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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有关部门、县直及驻县有关单位：
《德安县助推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系列奖励办法》经县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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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安县关于印发助推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系列奖励办法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县委、县政府关于推动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鼓励大众参与旅游产业创业创新，推动我县旅游企业发展壮大，助推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根据有关规定，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推进旅游品牌创建工作奖励办法
1.对新评定为国家A级旅游景区的、A级乡村旅游点的，县级进行一次性奖励。对新创成国家5A、4A、3A级旅游景区的，县财政分别奖励100万元、20万元、10万元；对新创成省5A、4A、3A级乡村旅游点的，县财政分别奖励20万元、5万元、3万元。
2.对新评定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奖励100万元；新评定为省级旅游度假区的，奖励20万元。
3.对新评定为国家级生态旅游示范区的，奖励50万元；对新评定为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的，奖励10万元。
4.对新评定为江西省旅游风情小镇的奖励5万元，对新评定为江西乡村旅游风光带的奖励10万元。
5.对新评定为国家五星级、四星级、三星级旅游饭店的，分别奖励30万元、20万元、5万元。升级按最高标准补助（且不重复补助）。
6.对在德安注册成立并新评定为星级旅行社的，县级进行一次性奖励。对新评定为国家五星级、四星级、三星级旅行社的，分别奖励10万元、5万元、1万元。升级按最高标准补助（且不重复补助）。
7.对参加省、市组织的各类赛事节庆展会活动的企业，县级进行一次性奖励。省内活动每个企业每次奖励1000元,省外活动每个企业每次奖励2000元。
8.对新评定为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的奖励20万元，对新评定为省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的奖励5万元。
9.对新评定为江西省工业旅游示范基地的，县级奖励5万元。
10.对新评定为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的企业，县级奖励20万元。
11.对新评定为省级“文化+科技”示范基地的，县级奖励5万元。
申报材料：相关认定文件。
二、推进乡村旅游发展奖励办法
1.鼓励支持农户利用闲置农房开发特色民宿，对新开办民居民宿经营户经营半年以上的，且向主管部门申请星级评定，主管部门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行业标准《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等级划分》（GB/T 41648-2022）被评为甲级、乙级、丙级旅游民宿的分别给予奖补4万元、3万元、2万元。
2.鼓励旅游经营业主积极创建国家A级旅游厕所，景区景点成功创建国家3A、2A、A级旅游厕所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1.5万元、1万元、0.5万元；升级按最高标准补助(且不重复补助)。
3.对面积达1000平方米以上的特色旅游产品购物超市，且经营德安本土特色产品品种达到30个以上、营业额达到100万元以上、税收达到10万元以上的，给予每家一次性奖励5万元。
申报材料：相关认定文件、照片及其他相关材料。
三、推进旅游创新创业奖励办法
1.凡自主研发旅游纪念品的单位或个人，优先进入我县孵化器(众创空间)孵化。对获得全国旅游商品设计大赛一、二、三等奖的，再次分别给予奖励2万元、1万元、0.5万元；获省级旅游商品设计大赛一、二、三等奖的，分别给予奖励1万元、0.8万元、0.5万元。投入生产销售的，给予旅游企业每个产品一次性补贴1万元，每家旅游企业奖励总额不超过5万元。
2.鼓励县内研学机构课程提升和服务质量提升。由教体局每年对研学课程、服务质量进行评定，每年分别评选一、二、三等奖各1名，按一、二、三等奖分别给予1万元、0.5万元、0.3万元的标准进行一次性奖励。
3.对积极配合完成国家、省、市、县文旅行政主管部门重要活动，当年获得国家文旅部、省文旅厅表彰的旅游企业，分别奖励1万元、5000元。在国家级比赛中荣获一、二、三等奖的，分别奖励1万元、5000元、2000元；在省级比赛中荣获一、二、三等奖的，分别奖励5000元、3000元、1000元。
4.对在我县各A级景区、星级饭店、旅游民宿、旅行社、乡村旅游点等旅游企业工作的从业人员，在国家级服务技能大赛中荣获一等奖的奖励 5000元、二等奖的奖励3000 元、三等奖的奖励2000元。在省级服务技能大赛中荣获一等奖的奖励3000元、二等奖的奖励2000元、三等奖的奖励1000元。
5.对新考取国家高级导游员、国家中级导游员证书的导游员，凭在德安县范围内持证后从事导游员职业一年以上工作记录证明及证书申请奖补，分别一次性奖补2000元、1000元。对新评定为国家四星级的导游员，在三年评定期限内，县级每年奖励2000元；对新评定为国家三星级的导游员，在三年评定期限内，县级每年奖励1000元。
6.以上奖励不累计重复计算。
申报材料：相关认定文件、照片及其他相关材料。
四、拓展客源市场
1.旅行社、企业、行业协会等组织县外游客到德安旅游，在景区内或星级酒店住宿1晚、在景区内或县内旅游饭店用正餐1次、游览1个以上收费景区或景点，奖励35元/人。
2.研学奖励：对按照推荐线路开展研学的，一日游给予3元/人的奖励，过夜的按过夜游奖励。县内研学同样享受。每年安排奖励资金100万元，按申报时间先后顺序进行发放，发完为止。（同级奖补就高不就低，不重复享受）
推荐研学旅游线路：
线路一：万家岭大捷纪念园——义门陈家风园——博阳河景区——隆平故里
线路二:博物馆——博阳河景区——义门陈家风园——隆平故里
申报材料：引客奖励政策实行年度申报。旅行社申请参观景点的门票发票、住宿酒店发票、行程单、游客身份信息、团队申请单、随团导游联系方式等相关材料。
五、培育规上企业
推动文旅企业开展升规入库工作，对成功申报规上的文旅企业一次性奖补5万元。（同级奖补就高不就低，不重复享受）
申报材料：入库文件。
六、其他事项
1.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生效，试行期一年。试行期满如无调整，将自动转为长期有效。关于奖励申报的具体条件、流程及要求等操作细则，由县文旅局、县教体局、县财政局共同制定，并依据该细则开展奖励申报的考核工作。
2.申请奖励企业、机构或个人保证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并对信息虚假导致的后果承担责任，构成犯罪的，报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3.获奖企业、机构或个人需要根据国家规定自行缴纳相关税费。
4.本奖励办法由县文旅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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